

院會紀錄

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第2次臨時會第1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3年7月29日（星期二）上午11時24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王院長金平

洪副院長秀柱

副秘書長　周萬來

周副秘書長萬來：出席委員96人，已足法定人數。

主席：現在開會。

報告院會，為表達國會對7月23日復興航空GE222班機在澎湖發生空難事件造成重大傷亡深切慰問與哀悼之意，謹祝福傷者早日康復，並向罹難者致哀，院會現在默哀1分鐘。請全體立法委員起立，為罹難者默哀1分鐘。

（默哀）

主席：默哀畢，請就座。

報告院會，因程序委員會未審定本日會議議事日程，依例由議事處編製草案提報院會，請問院會，對議程編列順序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議程確定，本次會議依照該議程編列順序處理。

現在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本院第8屆第5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5次會議議事錄。（全文見本期議事錄）

主席：針對第8屆第5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5次會議議事錄，並無委員或黨團提出錯誤或遺漏之處，第8屆第5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5次會議議事錄確定。

繼續報告。

二、本院民進黨黨團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議事處意見辦理。

三、本院委員李俊俋等21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議事處意見辦理。

四、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議事處意見辦理。

現在繼續處理朝野黨團協商結論。請宣讀。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時　　間：103年7月29日（星期二）上午11時10分

地　　點：議場主席辦公室

決定事項：

一、7月29日（星期二）院會於行使監察院人事同意權後，討論事項僅處理第9案，處理完畢後即行散會。

主 持 人：王金平　　洪秀柱

協商代表：柯建銘　　蔡其昌　　費鴻泰　　蕭美琴　　周倪安　　王廷升（林代）　　　賴振昌　　林鴻池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103年7月29日朝野黨團協商結論經決定如下：

一、7月29日（星期二）院會於行使監察院人事同意權後，討論事項僅處理第9案，處理完畢後即行散會。

現在進行同意權之行使事項。
同意權之行使事項

一、本院全院委員會報告審查總統咨，為監察院第四屆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任期於本（103）年7月31日屆滿，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2項規定，提名張博雅、孫大川、江綺雯、章仁香、高鳳仙、江明蒼、方萬富、林雅鋒、楊美鈴、余騰芳、李月德、劉德勳、陳慶財、薛春明、程仁宏、李炳南、陳小紅、施鴻志、蔡培村、王惠珀、包宗和、康照洲、尹祚芊、沈美真、許國文、許文彬、范良銹、仉桂美、王美玉29人為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並以張博雅為院長、孫大川為副院長，咨請同意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5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5次會議決議：另定期處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投票表決。）
主席：今天上午對總統提名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並為院長、副院長同意權之行使，現在進行投票表決，在投票表決之前作下列兩項宣告：一、投、開票監察員，由國民黨黨團推派陳委員淑慧、王委員育敏擔任；民進黨黨團推派蔡委員煌瑯擔任；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推派周委員倪安擔任。二、投票截止時間為下午1時30分，如全體委員於下午1時30分前均已投票完畢，則提前開票。

現在請工作人員布置投票所，並請投、開票監察員執行監察職務。

（布置會場）

主席：（11時31分）報告院會，為便於領票及投票，領票時請各位委員分區領票，編號第1號至第60號委員請到南區領票處領票，編號第61號至第112號委員請到北區領票處領票。

投票時依兩張同意權票分別設有監察院院長及副院長兩種票匭，請大家儘量不要投錯，請監察員先點票。

報告院會，民進黨黨團所推派的監票員改為蘇委員震清擔任。

現在請各位委員開始分區領票及投票。

（進行投票）

主席：（13時30分）報告院會，投票截止時間已到，請按鈴，並請工作人員布置開票所。

另，民進黨黨團投、開票監察員改推邱委員議瑩擔任。

（布置會場）

主席：（13時33分）報告院會，現在報告發票報告書。

立法院行使監察院監察委員並為院長、副院長同意權投票表決發票報告書：

發出票數107張

用餘票數　 5張

合計　　 112張

陳淑慧　　王育敏　　周倪安　　邱議瑩

中華民國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主席：（13時33分）現在開始開票，開票時先進行監察院院長同意權票之唱票，再進行監察院副院長同意權票之唱票，俟兩種同意權票開票完畢以後，再一併宣告投票表決結果。

現在進行開票、唱票。

（進行開票、唱票）

主席：（13時52分）現在報告投票表決結果。

立法院行使監察院監察委員並為院長、副院長同意權投票表決結果：

張博雅　同意票57張，不同意票36張，無效票14張。

孫大川　同意票60張，不同意票33張，無效票14張。

決議：

一、張博雅女士獲得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之同意票，依法同意為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並為院長。

二、孫大川先生獲得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之同意票，依法同意為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並為副院長。

王育敏　　陳淑慧　　周倪安　　邱議瑩

中華民國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主席：報告院會，下午2時30分繼續開會，進行對總統提名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同意權之投票表決，現在休息。

休息（13時53分）
繼續開會（14時30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今天下午對總統提名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同意權之行使，現在進行投票表決，在投票表決之前做下列兩項宣告：一、投、開票監察員，由國民黨黨團推派陳委員淑慧、王委員育敏、民進黨黨團推派李委員應元、臺灣團結聯盟黨團推派周委員倪安擔任。二、投票截止時間為下午4時30分，如全體委員於下午4時30分前均已投票完畢，則提前開票。

現在請工作人員布置投票所，並請投、開票監察員執行監察職務。

（布置會場）

主席：（14時32分）報告院會，為便於領票及投票，領票時請各位委員分區領票，編號第1號至第60號之委員請至南區領票處領票；編號第61號至第112號之委員請至北區領票處領票。投票時，監察委員被提名人27人列為一張選票。

現在請各位委員開始分區領票及投票。

（進行投票）

主席：（15時14分）報告院會，民進黨黨團投開票監察員改推派尤美女委員擔任。

（進行投票）

主席：（15時23分）報告院會，民進黨黨團投開票監察員改推派黃偉哲委員擔任。

（進行投票）

主席：（16時30分）報告院會，投票截止時間已到，請按鈴，並請工作人員布置開票所。

（布置會場）

主席：（16時33分）報告院會，現在報告發票報告書。

立法院行使監察院監察委員同意權投票表決發票報告書：

發出票數109張

用餘票數　 3張

合計　　 112張

王育敏　　陳淑慧　　周倪安　　黃偉哲
中華民國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主席：（16時37分）報告院會，現在開始開票，進行監察院監察委員同意權選票之唱票。現在進行唱票。

（進行開票、唱票）

主席：（19時36分）現在報告投票表決結果。

立法院行使監察院監察委員同意權投票表決結果：

江綺雯　同意票59張，不同意票39張，無效票11張。

章仁香　同意票61張，不同意票38張，無效票10張。

高鳳仙　同意票63張，不同意票36張，無效票10張。

江明蒼　同意票65張，不同意票35張，無效票9張。

方萬富　同意票64張，不同意票34張，無效票11張。

林雅鋒　同意票63張，不同意票34張，無效票12張。

楊美鈴　同意票60張，不同意票36張，無效票13張。

余騰芳　同意票49張，不同意票44張，無效票16張。

李月德　同意票62張，不同意票35張，無效票12張。

劉德勳　同意票57張，不同意票39張，無效票13張。

陳慶財　同意票63張，不同意票34張，無效票12張。

薛春明　同意票43張，不同意票50張，無效票16張。

程仁宏　同意票37張，不同意票54張，無效票18張。

李炳南　同意票44張，不同意票45張，無效票20張。

陳小紅　同意票64張，不同意票32張，無效票13張。

施鴻志　同意票49張，不同意票42張，無效票18張。

蔡培村　同意票65張，不同意票32張，無效票12張。

王惠珀　同意票50張，不同意票41張，無效票18張。

包宗和　同意票61張，不同意票34張，無效票14張。

康照洲　同意票42張，不同意票49張，無效票18張。

尹祚芊　同意票58張，不同意票34張，無效票17張。

沈美真　同意票47張，不同意票42張，無效票20張。

許國文　同意票14張，不同意票41張，無效票54張。

許文彬　同意票43張，不同意票48張，無效票18張。

范良銹　同意票49張，不同意票49張，無效票11張。

仉桂美　同意票58張，不同意票35張，無效票16張。

王美玉　同意票62張，不同意票33張，無效票14張。

決議：

一、江綺雯、章仁香、高鳳仙、江明蒼、方萬富、林雅鋒、楊美鈴、李月德、劉德勳、陳慶財、陳小紅、蔡培村、包宗和、尹祚芊、仉桂美、王美玉等16人均獲得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之同意票，依法同意為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

二、余騰芳、薛春明、程仁宏、李炳南、施鴻志、王惠珀、康照洲、沈美真、許國文、許文彬、范良銹等11人均未獲得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之同意票，依法不同意為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

周倪安　　王育敏　　陳淑慧　　黃偉哲
中華民國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主席：報告院會，依協商結論，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

九、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國家資源投入成立之漢翔航空公司，是為我國國防工業自主能量核心之一，然而，經濟部現擬逕行執行十餘年前保留之漢翔航空公司之釋股預算，經濟部定於七月三十日起展開釋股之競標開賣、公開拍賣等，釋出54%股份，經濟部現不顧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釋股之執行計畫應經同意後，始得進行之決議；為維護國家安全、國防工業自主，爰請經濟部部長及相關部會首長，針對漢翔航空公司民營化計畫、釋股預算之執行，進行專案報告；漢翔航空公司之民營化及釋股預算執行，涉及國家安全之維護、國防工業之自主發展（90年6月6日立法院第四屆第五會期第十七次會議、92年5月30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三會期第十四次會議及103年度本院審查漢翔航空公司預算曾作主決議，經同意後，始得釋股，進行民營化。）。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主席：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內容。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國家資源投入成立之漢翔航空公司，是為我國國防工業自主能量核心之一，然而，經濟部現擬逕行執行十餘年前保留之漢翔航空公司之釋股預算，經濟部定於七月三十日起展開釋股之競標開賣、公開拍賣等，釋出54%股份，經濟部現不顧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釋股之執行計畫應經同意後，始得進行之決議；為維護國家安全、國防工業自主，爰請經濟部部長及相關部會首長，針對漢翔航空公司民營化計畫、釋股預算之執行，進行專案報告；漢翔航空公司之民營化及釋股預算執行，涉及國家安全之維護、國防工業之自主發展（90年6月6日立法院第四屆第五會期第十七次會議、92年5月30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三會期第十四次會議及103年度本院審查漢翔航空公司預算曾作主決議，經同意後，始得釋股，進行民營化。）。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蔡其昌　蕭美琴

主席：報告院會，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本案經提案人說明提案旨趣，大體討論後，即議決交付審查或逕付二讀，或不予審議。

現在提案黨團不說明，本案現在進行大體討論，也未有委員登記，所以不發言。

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作如下決議：「由本院經濟委員會舉行會議，邀請經濟部部長及相關部會首長，率同有關人員，針對漢翔航空公司民營化計畫、釋股預算之執行，進行專案報告，並備質詢。」
報告院會，本次會議議程處理完畢，現在散會。

散會（19時44分）


